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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贵司出具的《关于长沙远大住宅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挂牌

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已收悉，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方正证券”、“主办券商”）会同长沙远大住宅工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住工”、“公司”）对贵司出具的反馈

意见进行了认真讨论与核查，并逐项落实后进行了书面说明。 

如无其他特别说明，本回复中的释义与《公开转让说明书》

释义一致。 

 

1、公开转让说明书显示，公司一名股东尚未完成私募投资

基金备案，请补充披露备案进展。 

回复：公司股东上海欣际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已于 2016 年 5 月 12 日办理

完毕私募基金备案手续，取得了备案编号为 SE4912 号的私募基金备案证明。 

上述情况已补充至《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三、（二）股东及其持股数

量、相互间的关联关系”如下： 

（2）上海欣际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基金名称 上海欣际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基金编号 SE4912 

成立时间 2013-05-13 

备案时间 2016-5-12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海铸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反馈回复显示，公司报告期内存在将工程分包给无资质

或资质不全的分包商（包括专项分包及劳务分包）的情形，请主

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上述瑕疵是否已经全部规范，公司是否符

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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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经主办券商核查，公司的子公司远大建工于报告期内曾存在向部分资

质不全的分包商分包的情形，该瑕疵情形已规范： 

1、对于已建设完毕的项目：西雅韵项目、宁乡蓝色港湾一期项目、花漾年

华项目、张家界蓝色港湾酒店项目、云龙行政园项目、岳阳五六组团项目、滨江

长郡中学项目。鉴于远大建工的上述承包项目均已建设完毕，相对应的向不完全

具备资质分包商分包的合同也履行完毕，瑕疵分包的行为均已停止。且远大建工

与发包方、分包方之间不存在任何纠纷与争议。 

并且，针对宁乡蓝色港湾一期项目、花漾年华项目、张家界蓝色港湾酒店项

目、云龙行政园项目，远大建工已取得发包方的《情况说明》，确认知悉远大建

工的全部分包行为，因远大建工承包的项目已竣工，符合约定的质量标准，发包

方不会因此对公司追究责任或产生任纠纷，不存在被发包方追究责任的风险。同

时远大建工承诺今后将在分包过程中严格遵守相关规定与约定，向有资质的单位

进行分包。 

而针对西雅韵项目、岳阳五六组团项目、滨江长郡中学项目： 

（1）西雅韵项目中远大建工向安康成田工程劳务有限公司的地下室底板劳

务分包、向长沙中为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的钢筋制作安装、模板劳务分包中，分包

方资质不全。该项目整体工程已竣工，劳务分包合同也已履行完毕，发包方与

远大建工之间未有争议和纠纷。且劳务分包涉及的施工技术含量低，施工期限较

短，对主体工程影响不大，同时劳务分包合同对劳务公司的施工质量、安全施工

等义务进行了明确规定，约定了违约责任。针对远大建工未对劳务公司的业务资

质进行严格审查的问题远大建工承诺今后严格按照《建筑法》、《建筑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将专业工程或劳务作业依法分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专业承包企业或劳务分包

企业，公司实际控制人承诺由其本人承担因此可能给公司造成的全部风险和损

失。 

（2）岳阳五六组团项目中，远大建工向湖南中为建设有限公司的土建工程

分包；向长沙冠豪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阳台栏杆及楼梯间扶手安装分包；向岳阳

市北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岳阳市岳阳楼区侨威塑钢门窗经营部的塑钢门窗安装

工程施工分包中，分包方资质不全。针对此问题，第一，该项目已竣工，发包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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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远大建工之间未有争议和纠纷。第二，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建筑业企业

资质管理规定和资质标准实施意见》，“对于原《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标准》（建

[2001]82 号）中被取消的土石方、混凝土预制构件、电梯安装、金属门窗、预应

力、无损检测、体育场地设施工程等 7 个专业承包资质，在相应专业工程承发包

过程中，不再作资质要求。施工总承包企业进行专业工程分包时，应将上述专业

工程分包给具有一定技术实力和管理能力且取得公司法人《营业执照》的企业”。

因此，远大建工将土方工程和金属门窗施工工程发包给法人即可，不需要对方取

得资质，根据新法优于旧法原则，远大建工目前不会因此而受到监管部门处罚。 

（3）滨江长郡中学项目中，远大建工向湘阴万嘉装饰装修有限公司的教学

楼、科技楼及连廊装饰工程分包；向长沙市宝贝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外墙装饰

工程分包；向湖南创高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电梯采购和安装分包中，分包方资质

不全，同时远大建工属于分包方，远大建工的再分包行为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针对该问题，经核查总包方与远大建工的合同，对远大建工的权利义务仅约定为：

由远大建工负责工程质量、安全施工与工程保修责任，工程需竣工验收合格。该

项目已于 2015 年 10 月底竣工，正常办理验收手续，手续基本完成，预计 2016

年底验收完毕。截至目前总包方与远大建工之间不存在争议与纠纷。经核查远

大建工的再分包合同，远大建工对分包方的项目施工质量标准有明确要求，分包

方须严格按照公司的图纸和要求进行施工，且以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为合同履行要

件，约定了分包方的工程保修义务和违约责任。故如因再分包工程质量问题使远

大建工产生损失，远大建工可按合同约定向分包方追偿。同时远大建工对分包项

目进行定期和不定期巡查以监督工程质量。并且，再分包合同金额占项目总金额

比例较小，不会对整体项目产生较大影响。 

2、对于正在建设的项目：麓谷小镇项目，旭辉国际广场项目。 

（1）麓谷小镇项目，虽然项目主体工程尚未建设完毕（已完成 79%），但

该项目对应的部分瑕疵分包合同（与湖南人品景观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长沙湘

筑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长沙县志其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的签订的分包合同）

已履行完毕，瑕疵分包行为已停止，合同双方未产生任何纠纷。针对尚未履行

完毕的与长沙金诺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装修工程分包合同， 2016 年 4

月 28 日，远大建工与该公司签署了解除协议，停止瑕疵分包行为，远大建工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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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请具备资质的分包商继续履行该部分装修工程。同时，远大建工已及时与发包

方沟通，发包方出具了《情况说明》，确认知悉远大建工的上述分包行为，并确

认项目完成部分质量优良，双方未有任何纠纷。发包方不会因此对远大建工追究

责任。远大建工不存在被发包方追究责任的风险。同时远大建工承诺今后将在分

包过程中严格遵守相关规定与约定，向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分包。 

（2）旭辉国际广场项目，虽然项目主体工程尚未建设完毕（已完成 79%），

但该项目对应的瑕疵劳务分包合同（与长沙强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务

分包合同）已于 2016 年 1月底履行完毕，瑕疵情形已终止。同时，远大建工已

及时与发包方沟通，发包方出具了《情况说明》，确认知悉远大建工的上述分包

行为，并确认项目完成部分质量优良，双方未有任何纠纷。发包方不会因此对

远大建工追究责任。远大建工不存在被发包方追究责任的风险。同时远大建工

承诺今后将在分包过程中严格遵守相关规定与约定，向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分包。 

3、针对上述瑕疵情形，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剑和柳慧出具承诺，未来不会出

现违法分包、转包、挂靠等不合规经营的行为；若公司及各子公司已履行的、正

在履行业务出现任何纠纷或被有权的政府部门罚款、或者被有关当事人要求赔

偿，本人将全额补偿公司及各子公司的损失以及其他费用，确保公司及各子公司

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远大建工也出具承诺，今后将严格按照《建筑法》、《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

例》、《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将专业工程或劳务作业依法分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专业承包企业或劳务分包企

业。 

4、另外，监管部门已出具相关证明，远大建工报告期内存在的上述瑕疵行

为不存在受到有关部门处罚的风险。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于 2016 年 1 月 

26 日出具《建筑业企业诚信证明》：“远大建工近三年内未发生《建筑业企业资

质管理规定》第二十三条所列的以下行为而受到行政处罚：……（四）将承包的

工程转包或违法分包的；（五）违反国家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施工的；（六）恶意

拖欠分包企业工程款或者劳务人员工资的；……（十二）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

行为。” 

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出具证明，未发现远大建工自 2013 年 1 月 1 日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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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质量技术监督方面的违法行为查处和消费者、有关组织投诉举报的不良记

录。 

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区管理委员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证明，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今，远大建工未发生安全生产事故，没有因此受到处罚。 

最近 24 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依法开展经营活动，经营行为合法、合规，不存在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而受到行

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情形。公司及子公司除上述远大建工的瑕疵分包行为外不存

在其他违法违规行为，远大建工的上述瑕疵分包行为亦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行

为，远大建工未因此受到任何处罚，且瑕疵情形均已规范。公司符合“合法规范

经营”的挂牌条件。 

上述楷体加粗内容为本次反馈回复相对于第一次反馈回复的补充更新内容，

均已补充进《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五、（三）采购模式、3 工程项目分包

采购”。 

3、其他更新事宜 

1、公司股东大正投资于 4 月底完成三证合一，取得新的营业执照，其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更新为 914301006735732763。 

上述情况已更新至《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三、（二）股东及其持股数

量、相互间的关联关系”如下： 

“（2）大正投资为员工持股平台，基本情况如下，名称：湖南大正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6735732763；类型：非上市股

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剑；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成立日期：2008

年 4 月 16 日；住所：长沙市开福区蔡锷北路荷花池巷 11 号盛世荷园 1 栋；经营

期限：2008 年 4 月 16日至 2058 年 4月 15 日；经营范围：以自有资产进行实业

投资、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服务（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

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务信用业务）；登记机关：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麓谷二期工厂和江苏溧阳工厂取得环评验收函，已更新至《公开转让说

明书》“第二节公司业务、三、（七）环境保护情况” 如下： 

10 
远大

住工 

麓谷

二期

工厂 

长 高 新 环 评

【2014】68 号 

长高新环【2016】

17 号环评竣工验收

函  

正式投产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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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0月 31 日，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城管环保局出具《关

于长沙远大住宅工业有限公司〈远大住工麓谷二期工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的批复》（长高新环评【2014】68 号）指出，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

长沙高新区麓谷建设规划，同意按照申报内容及生产规模进行建设。2016 年 4

月 28 日，麓谷二期建设项目环评竣工验收完成，取得长高新环【2016】17 号环

评竣工验收函。 

7 
江苏

远大 

溧阳

工厂

（租

赁） 

溧环表复【2013】

113 号 

溧环验 2016【23】

号环评竣工验收函 
正式投产 是 

 

2013 年 9 月 23 日，溧阳市环境保护局出具《关于长沙远大住宅工业（江苏）

有限公司建设住宅用构件（年产 50000 套）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溧

环表复【2013】113 号）指出，同意该项目按照报告表中确定的内容在溧阳市别

桥镇后周村、上上线北侧进行建设。 

2015 年 12 月 15 日，溧阳市环境保护局出具《证明》，证明江苏远大自 2012

年 11 月 29 日设立至今，以遵守环保法律法规为基础，完成立项批复、环评批复

与环境影响报告的工作，正在进行环评验收报告的工作。 

2016 年 5 月 3日环评验收完成，取得溧环验 2016【23】号环评竣工验收函。 

3、公司新设了一个全资子公司“阜阳远大”和一个参股公司“南昌远大”，

《公开转让说明书》股权结构图和“第一节、四、子公司情况；五、参股公司情

况”已更新。 

（十八）阜阳远大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1200MA2MW1BD4W，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

资），法定代表人：邹峰，注册资本：3,000 万元，成立日期：2016 年 5月 6日，

住所：阜阳市阜阳合肥现代产业园区巢湖路 8 号，经营范围：住宅混凝土预制

构件制造、销售；混凝土搅拌加工；建筑新材料、住宅工业化产品及构件技术

开发、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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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本演变 

2016 年 4 月 30 日，根据《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对外投资审批权限，公司

董事长决定，同意成立“长沙远大住宅工业阜阳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3,000

万元，由远大住工认缴出资 3,000 万元，尚未缴足。设立时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1 远大住工 3,000 货币  100 

合计  3,000  100 

截至本说明书签署之日，阜阳远大自设立以来，股本及股本结构未发生变

更。 

（十二）南昌远大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108MA35HJWK90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

定代表人：徐海龙，注册资本：16,500 万元，成立日期：2016 年 5 月 3 日，住

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水湖管理处办公楼对面车塘湖水产场

107 室，经营范围：混凝土预制构件、商品砼、门窗、橱柜、家具、卫生浩具、

家用电器、电气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住宅工业化技术及其相关产品的研究、开

发、生产和销售；建筑材料的销售；新材料的研发；房地产开发经营；仓储服

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实业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本演变 

2015 年 12月 15日公司董事会决议设立“南昌市政远大建筑工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为 16,500 万元，远大住工认缴出资 5775 万元，尚未缴足。设立时股权

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1 

南昌市政工程

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  

9,900 货币  60 

2 远大住工 5,775 货币  35 

3 
南昌市市政建

设有限公司 
825 货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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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6,500  100 

截至本说明书签署之日，南昌远大自设立以来，股本及股本结构未发生变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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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系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长沙远大住宅工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第二次反馈意见回复》的签字盖章页） 

 

 

项目负责人： _________ 

徐  辉 

 

 

项目小组：    _________            _________  

                刘  剑                 戎  欣 

 

_________           _________       

赵学涛                 郭梦茜 

 

_________ 

李希康 

 

 

内核专员：  _________ 

韩小亮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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